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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委托协议（上诉）

（2025）亚律刑字第 号

甲方（聘请方）：

乙方（受聘方）：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

甲方因犯罪嫌疑人/被告人（服务对象） 涉

嫌 罪 一案需要上诉，现就二审阶段聘请乙方为其提供

法律帮助/辩护。经双方协商，订立本协议，共同遵照履行。

一、法律援助告知

乙方在签本协议前告知甲方有权决定是否需要委托辩护人，如果

甲方决定不自己委托辩护人，而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/被告人的情况

必须有辩护人的，则当地法律援助中心会指定辩护律师提供法律援

助。

二、乙方提供法律服务范围

乙方接受甲方委托，指派律师 为 涉

嫌 罪 二审阶段提供法律帮助。

三、律师费用约定：

双方同意按照《安徽省物价局关于公布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涉企

经营服务性收费清理结果的通知》（皖价服〔2017〕72 号）的规定，

委托人向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缴纳委托费用人民币 元整，于

协议签订后三天之内支付完毕。

律师费应当按约定支付，逾期支付的，视为甲方单方面解除协议，

协议从逾期支付之日起解除，前期已经支付的费用不再退还。

双方应当遵循诚信原则,根据合同的性质、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

通知、协助、保密等义务。

四、会见次数约定：

二审阶段律师总会见次数不超过三次，超过会见次数后，家属要

求增加会见的，另行收取会见费 元/次，但律师因案情需要主动

增加会见次数，不另行收取会见费。

五、共同犯罪同案犯委托问题

如果是共同犯罪，其他同案犯也委托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，不

影响本协议效力，甲方同意乙方指派其他律师为同案犯提供法律服

务。

六、本委托合同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起至 第二审终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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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。

七、本合同服务范围仅限于 安徽地区，如果委托案件因管辖问

题移送到外地，视为本合同履行结束，已经支付的费用不再退还。

八、本协议签订后，如委托人单方解除乙方指派的律师授权，则

本协议约定的律师义务视为履行完毕，收取的律师费用（包括上述的

委托费用和差旅材料费）不予退还，未支付的律师费用应按照本协议

补齐。

甲方未书面通知乙方擅自委托其他律师代理，本合同自行终止，

律师服务费不再退还；甲方认为乙方收费过高或家属委托后，会见时

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本人拒绝委托或辩护，律师服务费不再退还。

九、委托方应如实向受托方陈述案情，不向受托方提出超出法律

规定和行业规定的要求，并确保支付的上述费用系合法的收入或借

款。受托方就该案讨论过程中对案件结果的预判，是基于委托方提供

的案件情况所作出的初步判断，该判断不代表受托方对案件处理结果

的保证。

十、甲方就有关本案的诉讼文书同意采用短信或微信的电子方式

送达，受送达人移动电话/微信： 。

十一、本协议一式三份、由委托人持一份、律师事务所持二份；

本协议书如需变更，另行书面协议。

十二、如因本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，任何一方均可向合肥仲裁委

员会提起仲裁。

委托方： 受托方：

（签字） 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（章）

签订日期：

【账户：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，账号：7326810182600067494，开

户行：中信银行合肥庐阳支行】


